
釋字第 760號解釋解讀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規定導致「警察特考及格無法晉升」，違反平等原則。 

 

釋字第 760號解釋文(20180126)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1條第 2項…..致 100年之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

員考試三等考試）及格之未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人員無從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警

正三階以上職務任用資格，致其等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之不利差別待遇，

就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釋字第 760 號解釋思維  

一、基本權保障範圍：憲法第 18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旨在保障

人民有依法令經由公開競爭之考試程序，取得擔任公職之資格，進而參與國家治

理之權利。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為廣義之參政權，人民應有以平等條件參與公共職

務之權利與機會。警察人員為依法定程序考試訓練、任官授階，並依警察法等相

關法令執行警察任務之人員，自屬憲法第 18條所稱之公職。 

 二、基本權侵害：系爭規定未明確規定考試訓練機構，致實務上警政署得將

警察三等特考筆試錄取之一般生，一律安排至警專受考試錄取人員訓練，以完足

該考試程序，使 100年之前上開考試及格之一般生無從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警

正三階以上職務任用資格，致其等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之不利差別待遇，

就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三、基本權侵害之合憲性：  

（一）平等權之法理與審查：憲法第 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旨在防止立法者

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

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

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鑑於應考試服公職權為廣義之參政

權，涉及人民參與國家意思之形成及公務之執行，與公共生活秩序之形塑密切相

關，對此權利所為之差別待遇，原則上應受較嚴格之審查，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

要公益外，所採差別待遇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始與憲法保障平等權

之意旨相符。 

（二）相同公職地位，對警校畢業生恆有利，對一般生恆不利，違反平等原

則 : 系爭規定雖未明白區分警大畢業生與一般生，然經多年實際適用，就 100

年之前警察三等特考及格者之職務任用及後續晉升而言，已形成對警大及警官學

校之畢業生恆為有利，而對一般生恆為不利之規範效果。是系爭規定以有無經警

大或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為區分標準，決定是否具有任用為職務等階最高列

警正三階以上職務之資格，已構成對一般生之差別待遇，而須接受平等原則之檢

驗。…..系爭規定使 100年之前上開考試及格之一般生無從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

警正三階以上職務任用資格，致其等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之不利差別待遇，

就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